桃園市復興區長興國民小學
主旨：本校誠徵學士級專任助理1名，辦理泰雅族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事宜。
內容：
一、依據:中華民國114年12月19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40118115號函辦理。
二、職務：專案計畫專任助理。
三、聘期：本案人員需通過試用三個月之考核後，方得正式聘用至115年12月31日止，期滿後將視實際情況考量是否予以續聘。
四、工作地點：桃園市復興區長興國小(桃園市復興區長興里羅馬路四段207號)。
五、資格條件：
(一)學歷：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士。
(二)熟悉基本文書處理(office & excel系統)及公文撰寫。
(三)具備基本原住民族文化認知。
(四)對工作具有熱忱、負責、肯學習。
(五)個性積極具協調統整、溝通及獨立作業能力。
六、工作內容：
(一)辦理本土語文及原住民族教育相關工作。
(二)資料蒐集整合，彙整及撰寫相關資料。
(三)各類補助及委辦計畫申請案件辦理。
(四)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七、薪資待遇：依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案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表」等級給薪，學士級第一年薪資36,174元/月，並包含勞健保、年終獎金福利。
八、應徵方式：即日起至114年12月25日(五)16:00止，請將個人履歷及相關資料，以電子郵件逕寄(E-mail：anita3457@yahoo.com.tw)本校劉月霞主任，相關事宜可來電03-3822178#21洽詢。
(一)個人詳細履歷表、自傳。
(二)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。
九、本校經書面資格審查合格者，將擇優以電話通知參加甄選；其餘應徵者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十、本次甄選訂於114年12月26日(五)上午8時30分假本校會議室辦理。
十一、本職缺視甄選成績，增候補名額1名，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翌日起算2個月內有效。

